
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近百年以来，哲学界就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时至今

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

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应该肯定

的。

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原因

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黑格尔

和德里达站在欧洲文化的立场上分别以不同的角

度研究并阐明中国没有哲学。与此相反，傅斯年等

学者又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排斥“中国哲学”这一

名称。

黑格尔认为哲学要有严格的逻辑范畴体系，但

是在中国的著作中则没有逻辑范畴体系，孔子没有

能力建立范畴体系。他说：“在东方人那里，我们只

看到枯燥的理智，像旧式的乌尔夫逻辑一样，单是

范畴的罗列。”[1]118“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

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1]132“那内容没有能力给

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1]132显然，黑格尔的

这种言论是在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哲学，中国文

化自身决定其不会有像西方那样的逻辑范畴体系，

然而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外在体系却有其内在体系，

如《老子》《论语》等，都有其内在的体系。黑格尔还

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

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

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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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scussed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or many times since the

subject of Chinese philosophy was established. For western scholars, the reason why they den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s that they measure and reject the Chinese philosophy by following the mode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ory. For some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Fu Sinian,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Chinese no philosophy" in the view

of protecting Chinese Philosoph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no matter China philosophy or western philosophy, they are

both philosophy of the same "Genus" under the same "kin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but they also have their unique implications. Wh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legitimac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reaking away from western philosophy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ique Chinese philosophy implications Beside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onnes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cross cultur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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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1]119其实，黑格尔有所不知，他口中的“世间智

者”恰恰就是中国的哲学家。作为“人间智者”的中

国哲学家们所探寻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对人生的直

接关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的看法直

接影响了人们对待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的态

度。可是，黑格尔不过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衡量

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然而这一切并非他所认识的

那样。

与黑格尔不同，德里达认为中国的哲学是“在

欧洲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

知识”[2]10中的一种，他是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地位，却

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德里达认为：“中国的

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

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

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2]10在德里

达的观念中，“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

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连，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

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

了拉丁语与德语‘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

形态的东西。”[2]10“语言”是理性思维的工具，有什么

样的语言、思维，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体系。因此也

可以说，哲学是古希腊传统中的理性的范畴体系。

在此，德里达将哲学定位为“一种古希腊的发明”、

“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认为中国仅可以说有思想，

而绝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是，与此同时德里

达又说：“哲学与非哲学的这种界限有不断重新估

价或重新描述的必要。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

存在一种静态的、明晰的界限。”[2]9我们可以这样理

解德里达的观点：哲学与非哲学的界限并不是确定

不移的，而德里达对哲学的定义可以在哲学与非哲

学之间“重新估价”和“重新描述”的过程中改变，

“中国哲学”也可以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重新估

价”和“重新描述”过程中“有望”成为中国哲学。显

然，德里达依旧未脱离西方哲学的形态及其优越性

来评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中国学者中最早明确排斥“中国哲学”这一称

谓的应当是傅斯年。在傅斯年的观念中，“哲学”与

中国古人的思想毫不相干，不应该把一个不相干的

名词加之于中国的思想家及中国思想之上。哲学

是语言的“副产品”，古代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

哲学，而且他也反对用“哲学”来称呼中国古代人的

思想。“哲学”是西方语境的产物，受西方语言的支

配。所以不能给中国的“思想”套上西方的“哲学”

称谓。笔者认为，有什么样的语言思维，就有什么

样的哲学体系。中国的语言思维方式决定中国哲

学不能建立起同西方一样的哲学体系，但是中国

哲学在学术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傅斯年不

赞成“哲学”的另一个原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

关。“哲学”一词源于日本学者西周对philosophy的

翻译，而傅斯年提出中国无“哲学”，“哲学乃语言

的副产品”这一观点的时代背景是日本人侵略中

国的前几年。所以他提出“中国哲学”这一名词是

日本人的“贱制品”，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就

必须排斥经日本人“加工”而打上日本烙印的“哲

学”一词。

上述可见，西方学者从黑格尔到德里达，否定

中国哲学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

的文化优越性的武断。而中国学者则恰好是站在

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国无哲学”，哲学是西

方的产物。究其根源皆是将“哲学”的概念缩小，忽

视了中西哲学超越智慧的共性，及其“爱智”的独特

意蕴。

二、中国哲学合法性之故

（一）中西方哲学皆为哲学学科“属”下特殊之“种”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

说，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哲学都是在大约公元前8

世纪至前2世纪之间发展起来的。这最主要的哲学

中就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正如李

石岑为研究之便，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展过

程划分成相互对应的三部分：成长期、嬗变期和发

展期。他通过对每一时期社会背景及哲学思想的

比较后得出：“中国的社会背景自从十七世纪以后

便渐渐地和西洋不同。”[3]也就是说自十七世纪之前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生存背景是相似的，在相似

的背景下，中国哲学既具有哲学的普遍性又具有其

独特意蕴。在围绕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

明显地出现了三派，第一派认为：中国没有所谓的

哲学，哲学是西方所特有的，西方之外没有所谓的

哲学；第二派认为：西方哲学是一般哲学的标准形

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属于特殊和普

遍的关系；第三派的观点是：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

方哲学，都是一般哲学的某种特殊表现形式。哲学

是一个大类，是“属”，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

学等都是它的一个“种”，是它内部的特殊表现形

式。笔者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属于特殊论，

即中西方哲学均为哲学这一大学科门类之“属”下

的特殊的“种”，并且有其“属”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

性。所谓哲学之“属”体现在哲学的共性之中，哲学

之“种”则体现在中西方哲学的独特意蕴之中。本

··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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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试从哲学的共性和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角度

阐述哲学与中西方哲学的“属”“种”关系，从而，得

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二）中国哲学具有哲学的共性

哲学所研究的问题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

这种对自我认识与关怀的“智慧”，其共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哲学脱胎于宗教与神话，始于诧异与思

辨。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

是世界的本源。”得出这个观点的理由有两条：首

先，水有滋养万物的作用；其次，“泰利斯的观念与

远古推崇水的神话和习俗有关”[4]。他接受了古埃

及人的大地漂浮在水上的图式，认为大地下面以及

天空都是由水构成的。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一部

经典《周易》，是古人用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

的依据。其中有著名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传·系辞上传》）这段文字是对天地万物生生变

化的描述，《周易》虽是一部用于占卜、祭祀的典籍，

但是作为哲学经典其内部又包含着自然界、人类发

展变化的深刻内涵。

诧异与思辨对于哲学而言是特别重要的，人们

对于“智慧”的追求源于对世界、人生中习以为常的

情况的惊讶与诧异。在《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的《泰

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对泰阿泰德说：“你确实具

有哲学家的气质，因为哲学始于诧异”。“诧异感是

哲学家的一个标志。哲学确实没有别的起源……”

由此可见，疑惑与诧异是哲学思考的“引线”，当人

们有了诧异与疑惑才会思考与探索。中国哲学的

产生亦是如此。众所周知,地震是因地壳运动而产

生的，中国古人诧异于这种强烈的震动，他们对于

地震的思考却产生了哲学智慧。“幽王二年，西周三

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

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

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这种从天

地和谐、阴阳二气的运动的角度来解释自然界的变

化是对人生问题的朴素思考。由此可见，不管是中

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均脱胎于宗教与神话，始于

诧异与思辨。

其次，哲学是对人的生命的自我关怀。哲学起

源于诧异，诧异于世间万物。但是人们最先诧异与

思考的便是自己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于人

而言，最大的困惑应该是“人从何而来？”“世间万物

从何而来？”。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源”，水有

滋养万物的作用。水滋养万物，但是最离不开水的

生物是人。这种对于世界本源问题的探索即是对

人的生命的自我关怀的最初体现。智者学派的代

表人普罗泰格拉的著名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是

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

度。”[5]西方哲学注重对外部自然的研究，这种哲学

观点看似远离人，实则是通过对自然的研究达到对

人的关怀。

与西方哲学的认知途径不同，中国哲学并未将

哲学研究的目光投向外部自然，而是人自身。早在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哲学家就已经把关注的目

光投向了人本身。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樊迟

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

语·颜渊》）同时，《中庸》中有“仁者，人也”。可见

“仁”是关于“人”的学问，是爱人，是知人，是对人的

关怀。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关于“人”

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对人的生命的关怀的基

础。西方哲学通过对人的外部自然的研究，以实现

对人的生命关怀。同样目的，中国哲学则是通过对

人自身的关注来实现。所以，虽然哲学的认知途径

不同，但是殊途同归,皆为对人的生命的自我关怀。

再次，哲学的最高目标是认识自我。哲学通过

对人的生命的关怀以达到“认识自我”这一最高目

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

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

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

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

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

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6]德尔斐神庙的

铭句是“人啊，认识你自己。”这里，“认识你自己”所

表达的思想是：人的认识应返回对自身的探求。哲

学中所探求的“认识自我”并不是认识一个独立的

个体，而是指达到对人自身的认识。曾子曰：“吾日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这种“日三省吾身”

的行为亦是对自我认识的践行。同时，《孟子》《大

学》《中庸》中无一不是对人、人的行为及人生目标

的阐述。不管是西方哲学中的“认识你自己”还是

中国哲学中的“日三省吾身”，都指对人自身的认

识，对人的意义、价值的认识。最后，通过对自我的

认识而达到对人的生命的关怀。

此外，不管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其学科

地位均居于各学科之上。《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

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

学称之为“第一哲学”和“神学”，可见哲学在西方文

化中的重要性。于中国而言“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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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7]，正如蔡元培所说：“文化当然不只是哲学

的问题，但哲学是文化的中坚”[8]。

总之，哲学有其共性，中国哲学也具有哲学的

一般共性，即从形而上的视角予生命以关怀，获得

认识自我的超越境界。所不同的是，中西哲学作为

“哲学”属下之“种”，西方哲学是以物为中心的知识

论的哲学形态，而中国哲学则是以人为中心的道德

性和境界论的哲学形态，共性之中，又内在地蕴含

着其独特意蕴。

（三）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

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理想

境界，其独特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哲学关注的焦点：以人为中心。中国哲学

以人为中心的特点源于天人关系论。“天人关系论，

即是对于人与自然或人与宇宙之关系之探讨。”[9]由

此可见，中国哲学是把世界观问题与人生观问题合

在一起来讲，强调天人合一，从而铸就了“人”的中

心地位。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特点铸就了中国哲学

和西方哲学的最大差异。在中国哲学家中，最早明

确提出人在宇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是老子，老子

说：“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二十五章)”天、地、道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而

老子将人与这三者并列使用可见人在老子哲学中

的地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

（《中庸》）。也就是说：“仁”是关于“人”的学说。这

便为“人”在中国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

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的形态是以物为中

心的知识论的哲学形态。西方哲学所探究“物”是

外在于人的“物”，如伊奥尼亚派的“水”“无定”“气”

“火”；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元素派的“四根”“种

子”等，继而发展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这种

“物”都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上的存在。

其二，哲学的形态：道德性和境界论。中国哲

学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其第二个明显特点，即

天人合德。期望通过对人们道德行为的指导和约

束来处理天人关系以及人际关系。孟子说：“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天

道与人道相通，“思诚”即是对人道的践行，对天道

的追求。同时，孟子还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

智这“四端”，人之善性以及人之“四端”都是上天赋

予的，因此倡导人应该遵循天命以达到“天人合德”

的理想境界。

“所谓境界，即是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觉解，

以及因此觉解所产生的对待宇宙人生的态度与相

应的意义世界。”[10]人对于宇宙真相的觉解会随着主

体认识程度的不同而有区别。儒家思想中对宇宙

人生真相的觉解便是对“仁”的体悟。“仁者”是儒家

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所追求的是顺应自然，最终

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理想境界。

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不同，哲学的形态不同，

因此也决定了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比之西方哲学

的主要问题亦有其独特性。诸如，中国哲学具有鲜

明价值论倾向的生命本体论之于西方哲学的实体

论本体论；中国哲学求善的道德认知论（德性之知）

之于西方哲学理性的知识论；中国哲学强调和谐的

人本辩证法之于西方哲学强调对立、差异、斗争的

自然辩证法等等，不一而举。

三、中国哲学的新视域

显然，我们当今所言之中国哲学不是中国传统

思想的照搬，亦不是西方学者视域下的“哲学在中

国”。“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这一观点的提出是站

在西方哲学的角度怀疑中国哲学的身份。面对这

一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应固步自封，而需注意

突破西方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深层次内涵。正如

宋志明所说“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相比，其不同之

处在于，后者已经成为历史，而前者并没有成为历

史。中国哲学的现时代仍然续写着自己的传统”[11]。

（一）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

首先，笔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应以西方

哲学为参照系。“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是在“西方

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上产生的，说到底，中国到底有

无哲学出于西方强势文化。然而评价一个知识体

系是不是哲学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系。如前所述，

哲学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对人的生命的自我关怀，虽

然中西方哲学的认识方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其

次，要走出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哲学要摆脱

西方哲学的问题，走出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来看

待中国哲学的视角，避免以西方理论诠释中国哲

学，从而“创造”一种似是而非的哲学体系。例如：

自古希腊哲学开始，西方哲学就分成了明显的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而中国哲学则不同，中国

哲学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所以中国哲学中没有明

显的唯物与唯心主义之分。因此，不能以西方唯物

与唯心的理论框架来衡量中国哲学。

（二）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意

蕴。面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发掘其深层次内涵。正如某位学者所说：“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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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辩证的。历史上每一学派，都占了达到究竟

真理的程途中之一阶段，各有各所见，各有各所

蔽。”我们要将中国哲学中的“所见”发掘出来继续

书写，发扬光大。比如中国哲学中重人生的人本主

义哲学、主体性和道德性特征，以及中国哲学的本

体论研究等，都需要深层次的发掘。

想要发掘中国哲学的深层次内涵就要还原中

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宋志明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

在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与中

国的社会和实践结合在了一起，但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中国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只是简单地

将二者拼凑在一起，中国哲学的发展仍旧需要我们

进一步的思考。

（三）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西方哲学之间的会

通，即中西方哲学之间的共通性的保持和差异性之

间的互补。如前所述，西方哲学注重对外部自然的

研究，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与人息息相关的外部世

界，因此，西方对人的关怀是科技等物质方面的满

足。中国哲学则将哲学研究的焦点投向人自身，探

求何为“人”、“智”和“善”等。 中西方哲学之间各

有长短，差异性之间的互补无疑是中国哲学发展道

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步。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中西

方哲学之间亦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就是哲学的普

世性的认识：对生命的关怀。因此，跨文化比较视

域中中西方哲学差异性之间的互补和共通性的保

持，无疑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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